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公司关于武汉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地方财政补贴资金清算申报的报告

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政策的通知》（武政规[2017]43号）文件要求，授权委托我公司申报的**公司***年销售上牌，符合武汉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地方财政补贴资金清算申报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共计     辆，其中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     辆，非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     辆；包含新能源公交车     辆，燃料电池汽车     辆；此次，共申请武汉市地方财政补贴资金     万元。
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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